五大连池市莲花管委会联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维修田间路服务项目方案
     根据《五大连池市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实施意见（试行）》规定，结合“四议两公开”规则和程序，制定五大连池市莲花管委会联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维修田间路服务项目方案，方案如下：                                        
一、五大连池市莲花管委会联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维修田间路服务项目通过五大连池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公开竞价采购。                       
二、资金来源：村级自筹                                                            
三、服务地点：五大连池市莲花管委会联合村                            
四、采购需求：租赁钩机两台、翻斗车工四台，涵管5道（15节涵管）
五、服务期限：五天
六、服务内容： 联合村西到青山粮库北4000米，涵管5道（15节涵管），联合村东农田路1000米冲出水打沟，维修标准：施工后确保农业生产安通行，意向供应商配备的机械及工作人员所需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采购费用内，由供应商统一解决，如发生作业意外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且机械在维修田间路时不得耽误本村村民的秋收种植等工作，如与村民发生矛盾需供应商自行协调。如遇特殊情况以上机械及人员无法在预期内达到相应标准，供应商应自行增加机械和人员来完成相应工作（额外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付款方式：签订合同预付项目总金额10%，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项目总金额90%（成交供应商须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                                          
七、质保期：1年。                                            
八、采购方式：竞价采购（多次竞价）                            
九、采购预算：63500元（含税）                                 
十、意向供应商资格要求：（1）因现场施工场地路况复杂，意向供应商在报名前应与采购人取得联系了解路当前的道路状况，双方取得联系后在项目竞拍前，意向供应商可前往项目施工地点与采购人了解详细的施工情况。若因意向供应商自身原因未对竞拍项目了解清楚直接竞拍，从而导致路因通行不便造成的一切问题，由意向供应商负全部责任。(2)意向供应商须为具有独立签订合同能力的法人，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须提供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3）意向供应商应充分了解项目需求后参与竞拍，竞拍成功后应完全按照采购需求施工，施工后如无法通过采购人验收，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项，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成交供应商还应予以赔偿。                                                             
十一、竞价方式：阶梯竞价，减价幅度：500元，阶梯竞价时间以五大连池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发布竞价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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